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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运动”参与指南 

2022.11.30. 

 

我们很高兴看到最近各地的白纸运动方兴未艾，此起彼伏。我们也看到部分地方已经出动

警力对参与人员进行殴打和逮捕。我们还收到了无数朋友的来信，询问如何寻找组织或参

与本地的白纸运动。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在目前阶段，白纸运动的宗旨应当是以最安全的方式唤醒、号召最多人的参与，以此来

创造希望、展现力量，并促成社会的进步和革新。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1. 上街举白纸应当是自发、分散的行为。我悼念乌鲁木齐的死者，我反对没有人性

的清零措施，或者我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就可以随时出门找个地方─可以是

十字路口、地铁口、小区大门和其它具有标志性或纪念性意义的地点─举着白纸。

这是一个纯个人行为，不属于有组织的集体活动。 

2. 上街举白纸也是和平、非暴力的行为。我们不赞同暴力，也不号召流血的革命，

我们手无寸铁，只有一张白纸，我们选择用和平的方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我们

用举白纸这种荒诞的行为来对抗这个荒诞的制度，我们要以魔法打败魔法。 

3. 上街举白纸不喊过激的口号。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但我们要表达的诉求，我们

的愤怒，全部都在上面。这才是“白纸运动”的精髓，让那些当权者害怕而又无从

下手。 

遵循以上三条原则，那我们的行为和一个普通老百姓穿件白色衣服上街散步没有任何区

别，没有违反任何法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还可以保证大

家的安全。 

我们在 11月 28号发布的《倡议书》里提到，“白纸运动”不是什么政党或严密组织，它

没有自上而下或者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发个体行为。只有这样，

所有抹黑或歪曲我们行为的企图就会不攻自破。 

如果更多的人自发、分散的出现在街头举白纸，如果有更多的人随时随地的自发加入，就

可以让警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耗费他们的资源，展现我们的力量。 

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我们还提供以下具体操作建议： 

• 我们建议不要在大群里组织很多人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集合举白纸。这么操作违

背了以上的原则，更容易让警方提前准备埋伏，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危险。还有一

些阴险的警察会故意发送邀请大家参与集体举白纸活动的通知，这是他们的钓鱼行

为，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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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不提前组织集体活动，但是，如果看到街上有一个人举白纸，请大家随

时加入，就如同大街上有人下象棋、跳广场舞我们自发参与一样，没人能干涉这

个自由。 

• 如果看到街上有一个人举白纸，如果你不能加入，请拍摄现场照片或视频，发送到

各种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唤醒更多民众。 

• 上街之前请删除你手机里的敏感信息、图片、app和浏览记录，不要给警察任何把

柄。 

• 根据我们的经验，无耻的他们还可能会派便衣混入人群制造打砸烧抢等暴力恶性事

件，以抹黑我们和平的运动。如果大家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请提供警惕，如果有

任何人选择打砸烧抢，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请酌情采取以下行动：(1)拍摄现场

视频，留下证据；（2）在不影响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其制服，查明这些犯罪分子

的身份；（3）报警，让公安机关来抓捕这些犯罪分子。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在举白纸的时候警察来了怎么办？ 

• 首先，无需慌张。如果遭遇盘问，如实说明自发行为即可，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法规，警察没有办法刁难。 

• 其次，拍摄现场视频，留下证据，这样警察才更有可能文明执法，保护所有人的安

全。 

如果警察选择暴力执法，请不要反抗，让他们逮捕好了。法律有以下明确规定：（1）公

安机关依法留置询问嫌疑人，一般不得超过 24小时，案情复杂的可以报请县市公安局审

批后，时间可以延长到 48小时；（2）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在留置时间满后可以予以拘

留，对无违法行为的则应当立刻释放。也就是说，公安必须 48小时之内放人（最近参与

上海乌鲁木齐路活动的被逮捕的绝大部分人已经在 48小时内被释放出来了）。 

另外，如果公安需要你对任何笔录签字，请逐字逐句的仔细核实，如果有任何不符合你表

达的地方，你有权要求更改，否则可以拒绝签字。我们在本文后面附上了相关的法律条

文，供大家进一步参考，也可以考虑将附件打印出来随身携带。 

如果他们真的蠢到要刑事起诉并继续关押你，那请放心，你将得到我们所有人和国际社会

的最大保护。如果一个老百姓自发而和平在街上举着白纸，我们倒很想看看他们要用什么

罪名。非法携带白纸罪？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你心里什么都说了罪？你们都举着白纸我好害

怕罪？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政府第一次将老百姓举着白纸定罪，每个参与的警察、检察

官、法官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如果没有一点良知的话，总该也有

“软肋”吧。如果他们执意要将你定罪，在这里我们向你做出三个保证： 

1. 我们将请最好的律师来免费为你辩护； 

2. 我们将让所有国际媒体对此事进行广泛报道，将当局的丑行公之于众； 

3. 我们将因为你被监禁、判刑导致的损失给予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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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街举着白纸的时候当然会感到害怕，但我们坚信有无数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公理和

正义更是在我们这边。真相是，连一张白纸都害怕，他们才是更心虚的，要不为什么他们

天天拼命喊“四个自信”给自己壮胆呢？ 

觉醒，发声，参与，你就会发现无数人和我们想得一样。对自由、尊严和真相的追求，如

同火种，永不熄灭。上个月彭先生已经在北京四通桥上挂起了横幅，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

愿望。不是大家都有彭先生一样成为光和发散光的勇气，但我们至少得有看见光和追随光

的良知。 

让我们举起这张白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的网站为 www.baizhi.org ，邮箱为 baizhiyundong@gmail.com，推特为

@baizhiyundong。我们是一个全部由志愿者运营的中国公民组织，我们将通过这些渠道

持续发布信息和各地动态，推进白纸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并给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

援助和营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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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

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 

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

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

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

注明。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

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

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第一百一十八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

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

理的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条 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

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

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

述的，应当准许。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 

第一百二十一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

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

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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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八十三条 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

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

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 
 

第八十四条 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载

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

名或者盖章，询问的人民警察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被询问人要求就被询问事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的，应当准许；必要时，人民警察也可

以要求被询问人自行书写。 

  询问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第九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

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

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

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

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

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的，

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

释放被盘问人。 




